附件3

（企业名称）服务承诺书（样式）
 
根据招标文件要求，在设备升级服务有效期内郑重承诺：
一、保证依据招标文件要求和服务承诺，按协议供货价格及时向韶关市中医院提供中标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，不在中标内容之外提出任何附加条款。
二、严格执行中标后签订合同的全部条款和规定，全面履行投标承诺，自觉接受韶关市中医院的监督和检查，及时完成相关设备的升级及维护工作，确保质量，提供快捷、方便、满意的服务。
三、相同设备升级费用将低于本企业的零售采购价格。供货有效期内，如果市场价格变动，经韶关市中医院与我方共同认定，对设备升级的价格作合理调整。
四、严格遵守我方投标文件中价格的承诺，合理收取费用。在相关业务时，不收取任何具有押金性质的费用。
五、对韶关市中医院的安全要求优先响应，积极配合开展安全服务工作。
六、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和意识形态监管，对所有涉及到的网络安全设备IP、账号、密码等内容，给予保密和意识形态监管。
本承诺书自我方签字之日起至服务合同期满。


投标人法定代表人（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投标人名称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附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/信用中国/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征信情况。
